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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 年6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降低公司运营风险，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更充分地发挥决策、监督和管理的职能，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公司拟为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保险方案
	1、投保人：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被保险人：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体以最终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准）。
	3、承保人：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择优选择。
	4、赔偿限额：每次及累计赔偿限额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具体以保险合同为准）。
	5、保险期间：1年（后续每年可续保）。
	6、保费支出：不超过30万元/年，具体以保险公司最终报价审批数据为准，后续续保可根据市场价格协商调整。
	二、相关授权事宜
	为顺利推进上述事项实施，提高决策效率，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权限内办理董监高责任险购买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被保险人范围、保险公司；保险金额、保险费用及其他保险条款；选择及聘任保险经纪公司或其他中介机构；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等），以及在保费不超过30万元/年的前提下，办理续保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
	三、审议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作为董监高责任险的被保险对象，属于利益相关方，故对该议案均回避表决，该议案将直接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购买董监高责任险有利于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降低公司运营风险，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责，为公司稳健发展创造良好的治理环境，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权益。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